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辜董事長序

海基會成立轉瞬十載。承蒙政府授權與指導，各界策勵

與支持，海基會全體同仁兢兢業業，努力耕耘，會務幸得持

續開展。舉凡規劃推動兩岸交流、辦理文書查驗證，以及協

助處理兩岸人身安全事件、保障兩岸人民權益等工作，均能

逐一進行。

前年總統大選，政權和平轉移，而國會改選亦於去年底

順利完成。在我國民主化進程不斷成熟之時，非僅國內政治

發展面對新的經驗，兩岸關係也面臨新的局勢。

兩岸協商中斷多時，過往年餘，政府多次呼籲兩岸恢復

協商，且主動採取各項善意與開放作為，期促進雙方關係正

常化。雙方關係的改善，雖非一朝一夕之功，但亦在一思一



念之間；雖非一蹴可幾，只要多作溝通，少作僵持，多談實

質問題，少談前提條件，則互信必能逐漸建立，進而步上穩

定發展的坦途。

當今世界趨勢在以談判代替對抗，努力追求和平與安

全。兩岸之間歧異縱猶存在，但其求同之最大交集點，亦無

非「和平、安全」四字。兩岸交流活動頻繁非常，轉機處處

皆在。如有意願，則以雙方的智慧，迷霧可以廓清，障礙可

以掃除，柳暗花明，豁然而見新局。

對於兩岸的根本歧見，我們建議雙方暫將爭議擱置，優

先協商解決攸關人民福祉的實質議題，從而為「建立互信」

鋪路，蓋兩岸間現所缺乏者即為互信。而對於爭持之一中問

題，本人也曾建議在各說各話的過程中，求取共識，往前發

展，至盼能獲回響。

我們深信：惟和平寬容，可以化解對立；惟互動交流，

可以增進了解；惟對話協商，可以建立共識。殷盼兩岸能以

更宏大的格局看待未來，加強互動，創造雙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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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秘書長序

這一年來兩岸雖然未能恢復制度化的溝通與聯繫，但在

民間交流與經貿往來方面仍然熱絡，所衍生的問題也不少。

回顧民國九十年度海基會業務推動情形，可自以下三個

方面來看：

一、在協商談判方面，大陸以我方不願承認「一個中國」

為由，刻意迴避接觸與對話。雖然如此，海基會對兩岸互動

形勢，包括在亞太經合會（APEC）與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

之折衝周旋等，均加以密切觀察研析，主動提供給主管機關

和相關單位參考。

二、在促進交流方面，鑒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，海

基會繼續與我方民間團體密切協調聯繫，主動規劃或促成兩

岸各項交流活動。例如台灣現代水墨畫在北京展覽；在金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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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台灣本島辦理台商座談聯誼活動，加強與台商聯繫；協助

大陸各地台商協會邀請當地經貿人士來台參訪；建置兩岸經

貿網站；協助政府規劃並推動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；協助

兩岸旅遊團體互訪交流等。

三、在服務民眾方面，有關服務件數持續增加。民國九

十年海基會各項為民服務（包括櫃檯、信件、電話諮詢）次

（件）數達十六萬七千五百件。全年協處兩岸人民往來所發

生的意外或糾紛達八千三百餘件，各項服務工作繁雜，海基

會無不全力以赴，精益求精，期能為民眾做到最周妥的服

務，頗獲各界好評。

兩岸關係特殊，因為思維與制度不同而造成的分歧，自

然不是短期間內所能化解的。目前雙方在實質問題上的許多

認知依然存在很大歧見，但是藉此片面設置前提障礙，阻撓

兩岸對話與協商的進行，非但無助於歧見的逐步化解，反而

將造成誤解的強化與深化，終非兩岸人民之福。希望在新的

世紀，大家能以新的思維面對兩岸關係，使雙方關係早日正

常化。

面對複雜而敏感的兩岸關係，在各方高度關注之下，海

基會深感責任重大，全體同仁配合政府政策，發揮團隊精

神，過去一年來對各項工作，均能隨時策勵檢討改善，以無

負各界之支持與期許。在此也要特別感謝各界對海基會的支

持和鼓勵。

財
團
法
人

九
十
年
年
報

7



壹、海基會成立十週年

民國七十六年，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，從此開啟兩岸

互動的新頁。隨著兩岸民間交流活動日增，各項問題也接踵而

至。在兩岸特殊的形勢下，政府於民國八十年成立海基會，以

接受政府授權與委託，協調處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

有關事務，保障兩岸人民權益為主要目的。

民國九十年欣逢海基會成立十週年。在這十年間，海基會

與全體國人共同經歷了開放大陸探親、兩岸開始交流的歷史時

刻，也見證了政黨輪替的新紀元，意義實非尋常。海基會成立

以來，會務伴隨兩岸關係的發展而推進，對於交流、服務與協

商等相關業務，均在主管機關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指導監督與

本會董事會的卓越領導下，不斷地主動規劃與認真執行，獲得

各界的支持和肯定。

在協商方面，海基會在政府的授權下與大陸方面進行了二

十二次的對話與協商，其中民國八十二年四月的「辜汪會談」

與八十七年十月的「辜汪會晤」尤具歷史性意義。八十二年

「辜汪會談」所簽署的四項協議，為兩岸共同謀求解決民眾切

身權益問題奠定了重要基礎。可惜因中共迭以政治問題干擾，

並以中斷談判做為政治施壓工具，致兩岸協商時斷時續。

在交流方面，海基會作為兩岸的中介橋樑，本著善意與服

務宗旨，除主動規劃各項有利於增進兩岸相互瞭解的活動外，

也配合協助兩岸民間人士及團體辦理各項交流活動。多年來，

並以身居兩岸互動第一線的地位，深入蒐集民間交流相關狀

況，擬提整體分析意見，供主管機關參考，對主管機關掌握交

流動態甚具參考價值。

在服務方面，海基會依據兩岸兩會簽署的協議，辦理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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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權益的事項，包括對大陸地區文書的查(驗)證工作，迄九

十年底已完成三六六、三二三件；協助處理兩岸人民有關人身

安全與經貿糾紛、旅行意外糾紛等事件；每年三節辦理台商聯

誼活動；受託處理大陸偷渡犯遣返及兩岸共同打擊走私、毒品

等犯罪相關案件。另為加強服務台灣南部民眾，依據行政院指

示，於八十八年底在高雄市成立本會南區服務處，目前台北會

本部及南區服務處的驗證與服務櫃台均實施午間不休息措施，

為民眾提供更便利的服務。

回顧這十年來兩岸關係的變化，雖然波折起伏，但是作為

兩岸溝通橋樑，以及為民眾服務的窗口，海基會始終站在崗位

上，為促進兩岸協商、推動民間交流、提供優質服務而全力以

赴。固然在兩岸大環境的制約下，諸多事項的規劃與推動難以

完全操之於我方，但是十年來海基會執行政府委託事項，以及

向民眾提供的服務，均能受到各界的肯定與支持。展望未來，

兩岸交流互動的趨勢將持續發展，海基會基於原始設立之宗

旨，責任將更形加重，本會全體同仁當謹記十年來各界給予之

信任與支持，繼續扮演應有的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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